
广西艺术学院课程考核成绩更正审批表

	课程名称
	  
	授课时间
	20    --20    学年    学期

	更

正

原

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申请教师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申请教师联系电话
	

	成绩更正
	学号
	姓名
	年级、专业、班级
	更正前成绩
	更正后成绩

	
	
	
	
	平时
	期末
	总评
	平时
	期末
	总评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教研

室复

查结

果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复查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教师

所在

单位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教

务

处

意

见
	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、如更正学生成绩人数较多，请另附成绩单；

 2、根据更正原因附上学生考勤、试卷、现场（即原始）登分成绩单等证明材料；
3、成绩更正审批表应于课程补考前(补考为提交成绩后两周内)报教务处审批；
 4、教研室复查人不能与申请教师为同一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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